中国建筑学会科技培训中心
建会秘培[2010]16号

     
关于举办“城市详细规划编制、审批、调整实施及跟踪管理培训班”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随着《物权法》、《城乡规划法》等一系列法规的出台和修订，使城乡规划工作面临深刻的变革，城乡规划是政府行使的重要公共管理权力之一.《城市规划编制办法》要求规划部门根据城市规划的深化和管理的需要，应当编制控制性详细规划，以控制建设用地性质，使用强度和空间环境，作为城市规划管理的依据，并指导修建性详细规划的编制。经审批机关批准实施的城市控制性详细规划，使总体规划和修建性详规连接为一体。同时，作为规划与管理、规划与实施相衔接的重要环节，缩短了决策、规划、土地批租和项目建设的周期,原有控制性详细规划的相关控制内容不得随意更改。需要对原控规中的局部地块所确定的用地性质和控制指标进行修改变更，应按照新颁布实施的《城乡规划法》相关条款的要求编制控规修改方案，并按程序报原审批机关批准。根据住建部的工作安排,发布了《城市总体规划实施评估办法》、《城市总体规划审查工作规则》等，《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审批办法》、《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城市工程管线综合规划规范》等也正在制订或修订中，即将发布实施。
为此，中国建筑学会科技培训中心特举办“城市详细规划编制、审批、调整实施及跟踪管理培训班”，望你单位积极组织或选派本单位、本系统有关人员参加。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参加对象

各级政府、规划局(委)、建设局(委)、城乡规划设计院、建筑设计院、主管领导及规划建设行业主管城市规划和城市建设的相关人员。
二、培训内容

1. 《城乡规划法》、《物权法》、《城市规划编制办法》等政策法规对控制性详细规划与修建性详细规划的相关规定及法律定位；

2. 不同城市定位的控制性详细规划的编制和审批重点；
3. 城市控制性详细规划与总体规划及专业规划的衔接；
4. 修建性详细规划的编制与控制性规划的衔接；

5. 城市详细规划编制的深度要求，强制性内容的编制与审批；

6. 规划调整修改的原则，论证与公示，公众参与监督机制建设；
7. 规划编制的责任人机制及跟踪管理；
8. 中小城市与旧城改造的详细规划与综合承载能力规划；

9. 控制性详细规划或与修建性详细规划的实施评估，批后管理重点阶段及规划验收；

10. 城市控制性详细规划和修建性详细规划编制和管理的指标体系和技术创新,城乡规划的效能监察;

11. 目前控制性详细规划与修建性详细规划编制与审批中的主要问题及其应对方法。

三、培训方式与主讲专家

培训班由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中国建筑设计院、规划建设系统等资深专家主讲，与现场讨论和参观考察相结合。培训结束后，颁发培训证书，作为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的重要依据。

四、时间及地点
  沈阳 市  2010年7月16日——18日
  长沙 市  2010年7月23日——25日
  昆明 市  2010年7月30日——8月1日
五、有关费用与报名办法

1．培训费每人980元，食宿、考察统一安排，费用自理欢迎各单位集体组织参加。

2．请参加学习的同志填写好报名回执表，以传真、Email、电话等方式发至会务组。
报名电话：（010）63821228   63801226
传    真：（010）63801226
E-mail：jhmp0088@qq.com
联 系 人：王慧 13241942402   郭涛
我们在收到报名回执表后，于举办前七天发放报到通知，详告具体地点、乘车路线、食宿及日程安排等有关事项。

附件：报名回执表
      二○一○年六月二十日
附件：

城市详细规划编制、审批、调整实施及跟踪管理培训班
报名回执表

经研究，我单位选派下列同志参加学习：

	单位名称
	

	单位地址
	
	邮编
	

	联系人
	
	电话(区号)
	
	传真
	

	姓名
	职务
职务
	部门
	电话（手机）
	E-mail
	参加地点

	
	
	
	
	
	

	
	
	
	
	
	

	
	
	
	
	
	

	
	
	
	
	
	

	
	
	
	
	
	

	
	
	
	
	
	

	
	
	
	
	
	

	
	
	
	
	
	

	最感兴趣的内容：
	住宿要求“√”：

双人住    单人住   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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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第3页，共3页。电话010-63821228


